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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会卫水罚〔2026〕1号

当事人：会同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5189360471K；地址：会同县林城镇建设路209号；电话：88***30；法定代表人：文** 性别：女；民族：汉族；职务：总经理；公民身份号码：431225************
2026年2月14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公司下属的三角塘水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该水厂存在涉嫌使用无生产日期涉水产品等违法行为。本机关于2026年3月3日立案，经依法调查核实，查明事实如下：
1.涉水产品包装无生产日期。当日水厂净水材料间存放的“沃特净”聚合氯化铝（生产厂家：湖北碧水蓝天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约79袋，现场抽查10个包装袋，均未标注生产日期。
2.未索取同批次产品卫生安全检验报告。水厂确认于2025年6月购进的上述聚合氯化铝，案发之日未能提供同批次产品的卫生安全检验报告。
3.净水材料库房管理混乱。水厂在用产品与拟报废产品混放于同一场所，未分类存放、标识不清。
4.在线监测仪表未正常运行。水厂制水工艺在线监测仪表中有一台无数据显示，未能保证制水过程连续有效监测。
案件调查期间，水厂积极配合调查，并已完成以下整改：规范净水材料管理，报废产品已清理，合格产品分区存放；修复在线监测仪表，确保正常运行；提供了涉案产品同批次合格检测报告（供应商书面说明批号与购进日期相符），经核实真实有效，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已将全部涉案产品交由危化公司依法处置，并提交了转运资料。同时，水厂提供了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出厂水的委托检测报告、日检报表，以及2025年12月出厂水97项全分析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指标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现场笔录》（编号：2026021401）1份：记录现场检查发现的涉案产品无生产日期、库房管理混乱、在线监测仪表未正常运行等情况，经水厂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证明现场检查情况及违法事实。
2.现场照片1组：涉案产品整体堆放照片、无生产日期包装袋特写照片，经确认真实无误，证明涉案产品包装无生产日期的客观事实。
3.《卫生监督意见书》（编号：20260214001）1份：载明了责令改正的具体要求，证明本机关已依法履行监督指导职责。
4.你公司整改回复函及附件1份：包括整改情况说明、库房清理照片等，证明水厂积极整改的态度及整改情况。
5.涉案产品同批次检测报告1份：证明产品质量合格，属于从轻处罚情节。
6.出厂水检测资料1组：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出厂水的委托检测报告、日检报表，以及2025年12月出厂水97项全分析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指标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证明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
7.危化公司转运资料1份：水厂已将涉案产品交由危险废物处理公司处置的转运记录及处置证明，证明涉案产品已依法处理，消除了再次流入使用的风险。
8.《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会卫证保（2026）001号）1份：证明对涉案产品依法采取了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9.询问笔录3份：对水厂负责人肖永、库管员唐睿、涉案产品采购经办人薛湘会3人的询问笔录，固定了相关事实，经被询问人签字确认。

10.你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书等主体证明资料。
以上证据均依法取得，经查证属实，你公司未提出异议，本机关予以采信。

本机关于2026年4月10日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会卫医水告（2026）1号），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水厂使用无生产日期聚合氯化铝的行为，违反了以下规定：

1.《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第六条规定：“涉水产品标签应当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你公司水厂使用的聚合氯化铝包装袋上未标注生产日期，直接违反了上述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5年修订）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水厂使用无生产日期的涉水产品，属于“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情形，违反了该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5年修订）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生产、销售未取得卫生许可或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你公司水厂虽为“使用”环节，但《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明确将“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纳入规制范围，该义务主体包括供水单位等使用环节。供水公司使用无生产日期的涉水产品，属于“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情形，依法应予处罚。

从轻情节：你公司及水厂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及时规范库房管理、提供了涉案产品同批次合格检测报告；出厂水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已将涉案产品交由危化公司依法处置。上述情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

关于裁量基准的说明：《湖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卫发〔2024〕3号）系依据旧版《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目前尚无对应2025年修订版的裁量基准。依据该基准适用说明中“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及过罚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过罚相当原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5年修订）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机关综合考量上述从轻情节，在法定幅度（二十万元以下）内从轻处罚，决定给予你公司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的行政处罚。该处罚既体现了对市政供水单位违法行为严肃处理的必要警示，又充分考虑了你公司及水厂积极配合整改、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从轻因素，过罚相当。

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单的缴款识别码，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支行（账户名称：会同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1914011629200016640）或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会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决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会同县卫生健康局

                                      2026年4月20日
	备注：本决定书一式二份，一份留存执法案卷，一份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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